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区保洁及陪护租床服务采购项目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区保洁及陪护租床服务采购项目(二次二次)中标（成交）中标（成交）

明细明细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中心受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委托，采用公开招标进行采购病区保洁及陪护租床服务采购项目(二次)（项目编
码：[230001]SC[GK]20220161-1）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1、2、8、9号楼等病区保洁及陪护租床服务）
1.1、中标（成交）供应商：佳木斯市安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2,314,136.88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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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有监督、检查公司工作质量的权利；检查不
合格时有罚款权；对多次不合格区域人员有调换
权，工作人员不能与院方职工、患者或患者家属
发生争吵或冲突，如发现违规者，医院有权视情
节轻重提出处理意见。对服务度不好、工作能力
差的工作人员有要求辞退的权利。合同期满后，
院方将对我公司进行考核，如考核合格可与我公
司续签合同，预算变动幅度不超过上年10%，续
约合同总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含），如若我公
司考核不合格，院方将解除合同具体详见标题

五、技术偏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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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偏离表

2,314,136.881.0000年2,314,136.88

二、合同包2 （3、5、6、7、12号楼及庭院、医学教科部、放化疗（机房）等病区保洁及陪护租床
服务）

1.1、中标（成交）供应商：佳木斯市昌荣物业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1,976,762.7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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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医院病区的日常保洁
工作及垃圾清运工作及住
院处陪护租床服务(3、5、
6、7、12号楼及庭院、医
学教科部、放化疗(机房)
等病区保洁及陪护租床服

务)

1期：质
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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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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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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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质量验收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规定
执行。采购部门、使用部门、成交单位
三方共同验收，如果在验收过程中发现
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服务，采购单位
将立即终止合同，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自
负，采购单位将追究供应商经济赔偿责

任

1,976,762.701.0000年1,976,762.70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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